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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提出，由建材工业综合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混凝土及砂浆疏水剂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混凝土及砂浆疏水剂（简称疏水剂）的术语和定义、分类与标记、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包装、贮存和运输。

本文件适用于混凝土及砂浆用疏水剂。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6679 固体化工产品采样通则
GB/T 6680 液体化工产品采样通则
GB/T 8075  混凝土外加剂术语

GB/T 8076  混凝土外加剂

GB/T 8077  混凝土外加剂匀质性试验方法

GB/T 17671  水泥胶砂强度检验方法（ISO法）

GB/T 18588 混凝土外加剂中释放氨的测试方法

GB/T 31040 混凝土外加剂中残留甲醛的测试方法

GB/T 50082 混凝土长期性能和耐久性能试验方法标准

JC/T 474 砂浆、混凝土防水剂
JGJ 63  混凝土用水标准

JGJ/T 70 建筑砂浆基本性能试验标准
术语和定义

GB/T 8075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混凝土及砂浆疏水剂 hydrophobic agent for concrete and mortar，HA
在新拌砂浆、混凝土搅拌过程中加入的、通过改变材料微观结构特征及降低材料表面张力等作用来

增加砂浆或混凝土疏水性的外加剂。
3.2

基准混凝土（砂浆）reference concrete （mortar）
按照本标准规定的试验方法配制的、未掺加疏水剂的混凝土(砂浆)。
3.3

受检混凝土（砂浆）test concrete （mortar）

按照本标准规定的试验方法配制的、掺加疏水剂的混凝土(砂浆)。

分类与标记

分类

产品按物理形态分为粉体（F）和液体（Y）。

按性能分为I类和II类。
标记

按产品状态、产品代号和本文件编号的顺序标记。

示例：符合本文件的粉体混凝土及砂浆I类疏水剂标记为：

F-I-HA JC/T ××××-××××
技术要求

理化性能
5.1.1　氯离子含量

配置钢筋、埋有金属件、掺有金属纤维的混凝土和砂浆使用的外加剂疏水剂，氯离子含量(以质量分数计) 应不大于0.10%。 

5.1.2　释放氨含量

建(构)筑物的室内和地下空间混凝土和砂浆中使用的疏水剂,，释放氨含量(以质量分数计)应不大于 0.10%。  

5.1.3　残留甲醛含量 

建(构)筑物的室内和地下空间混凝土和砂浆中使用的外加剂疏水剂，残留甲醛含量(以折固含量计)应不大于 500mg/kg。
5.1.4　匀质性指标

疏水剂的匀质性指标应符合表1的要求。

匀质性指标要求
	项  目
	指  标

	
	粉体
	液体

	外观
	均匀无结块
	均匀无沉淀

	含水率/%
	应控制在0.80W～1.20W
	—

	含固量/%
	—
	S＞25%时，应控制在0.95S～1.05S

S≤25%时，应控制在0.90S～1.10S

	细度
	应符合生产厂控制值
	—

	密度/（g/cm3）
	—
	D＞1.1时，应控制在D±0.03
D≤1.1时，应控制在D±0.02

	碱含量
	不超过生产厂控制值

	pH值
	应在生产厂控制范围内

	注1：表中的W、S和D分别为生产厂提供的疏水剂含水率、含固量和密度的控制值。


5.2　受检混凝土或砂浆性能

受检混凝土及砂浆的性能应符合表2的规定。

受检混凝土及砂浆性能指标

	试验项目
	性能指标

	
	I类
	II类

	凝结时间差/min
	＜+60

	抗压强度比/%
	7d
	70

	
	28d
	65

	接触角/°
	＞60
	＞30

	吸水量比（48h）/%
	＜65
	＜85

	28d电通量比/%
	70
	100

	注2:电通量比为受检混凝土与基准混凝土电通量的比值，凝结时间差为受检砂浆与基准砂浆的差值，抗压强度比、吸水量比为受检砂浆与基准砂浆的比值，接触角为受检砂浆的测试结果。


试验方法 

试验条件
理化性能
符合GB/T 8077的规定。

受检混凝土或砂浆性能
受检材料及成型室环境温度应控制在（20±3）℃，相对湿度≥50%。标准养护室或标准养护箱温度应控制在（20±2）℃，相对湿度≥95%。

试验用材料和制备
理化性能
符合GB/T 8077的规定。
砂浆材料、配比及试件制备

水泥应为符合GB 8076附录A规定的基准水泥，砂应为符合GB/T 17671中规定的标准砂，水应符合JGJ 63的规定。
基准砂浆和受检砂浆中水泥与标准砂的质量比为1:3，基准砂浆的水灰比为0.5。用水量为受检砂浆的流动度控制在（210±10）mm的用水量。
疏水剂掺量应采用疏水剂厂家推荐的掺量。
试样的搅拌、成型和养护方法按照 GB/T 17671 的规定进行。

混凝土材料、配比及试件制备

试验用各种原材料应符合GB 8076规定。

基准混凝土与受检混凝土的配合比设计应符合GB 8076规定，砂率宜为36%～40%，用水量为受检混凝土的坍落度控制在(80±10)mm的用水量。

疏水剂掺量应采用疏水剂厂家推荐的掺量。

试样成型的搅拌、成型和养护方法按照GB 8076的规定进行。

试验项目及试样数量

混凝土及砂浆试验项目及数量见表4。
表4  混凝土及砂浆试验项目及数量
	试验项目
	试验类别
	试验所需试样数量

	
	
	砂浆拌合批次
	每批取样数
	基准砂浆总取样数
	受检砂浆总取样数

	凝结时间
	新拌砂浆
	3
	1
	3
	3

	抗压强度比
	砂浆
	3
	6
	18
	18

	接触角
	砂浆
	3
	1
	3
	3

	吸水量比
	砂浆
	3
	1
	3
	3

	电通量比
	硬化混凝土
	3
	2
	6
	6


凝结时间差

凝结时间按JGJ/T 70的规定进行，凝结时间差按照GB/T 8076计算。

抗压强度比

按JC/T 474中的规定进行。

接触角

按附录A中的规定进行。
吸水量比

按JC/T 474中的规定进行。
28d电通量比
按GB 50082中的规定进行。
检验规则
7.1 批号

生产厂应根据疏水剂品种、型号和组成，将产品分批编号。袋装、桶装和散装疏水剂应分别进行编号。掺量不小于1%的疏水剂，每200 t为一个批号；掺量小于1%的疏水剂，每100 t为一个批号；不足的也应为一个批号。当散装疏水剂运输工具的额定重量超过该产品每批规定数量时，允许以该额定重量为一个批号。
7.2 取样

粉体疏水剂剂取样方法按GB/T 6679中粉末的采样进行，液体疏水剂取样方法按GB/T 6680中常温下为流动态的液体进行。
对每一批号疏水剂进行随机取样。从同一批号的20袋、20桶或20个点等量取样。总取样量不少于0.4 t水泥的用量，混合均匀后缩分为两份等量的样品。一份为试验样品，立即用于试验；另一份为封存样品，密封保存至少 180 d。
7.3 检验分类

7.3.1　出厂检验
粉体疏水剂出厂检验项目：氯离子含量、外观、含水率、7d抗压强度比、28d抗压强度比。
液体疏水剂出厂检验项目：氯离子含量、外观、含固量、密度、7d抗压强度比、28d抗压强度比。
7.3.2　型式检验

型式检验项目包括第5章全部项目。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应进行型式检验：
正常生产时，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型式检验；
新产品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鉴定时；
正式生产后，如原材料、生产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产品停产超过 6 个月，恢复生产时；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7.4 判定规则

7.4.1　出厂检验

出厂检验结果符合第5章的要求时，判定为合格。如有一项不符合，判定为不合格。
7.4.2　型式检验
型式检验结果符合第5章的要求时，判定为合格。如有一项不符合，判定为不合格。
8 产品说明书、包装、出厂、运输和贮存
8.1 产品说明书

生产厂名称；
产品名称及类型；
产品性能特点、技术指标、主要成分及红外光谱图；
适用范围；
推荐掺量；
贮存条件及有效期，有效期从生产日期算起，企业根据产品性能自行规定；
使用方法、注意事项、安全防护提示等。
8.2包装

8.2.1　包装容器和净含量

粉体疏水剂采用内衬塑料袋的编织袋包装；液体采用塑料桶或不会与产品发生化学反应的金属桶包装，也可采用槽车散装。
每一包装净含量应不少于标注净含量的99%。随机抽取50袋的总质量或30桶的总体积应不少于其标注净含量的100%。
8.2.2　标志

包装袋（包装容器）上应清楚标明：产品名称、标记、生产厂名称、厂址、出厂编号、净含量及产品有效期。生产日期和出厂编号应在产品合格证上予以说明。
散装时应提交与包装袋（或包装容器）标志相同内容的卡片。
8.3 出厂

经出厂检验确认疏水剂各项技术指标及包装质量符合要求时方可出厂。
生产厂应向买方随货提供质量证明材料，包括产品说明书、合格证、出厂检验报告等。出厂检验报告内容应包括产品出厂检验项目检验结果、理化性能中的匀质性指标控制值或控制范围、合同约定的其他技术要求。
首次供货时，生产厂应向买方提供型式检验报告。供货期较长时，生产厂还应及时向买方提供最新的型式检验报告。
匀质性指标控制值包括生产厂对该编号产品碱含量、含固量、密度、含水率的控制值。
匀质性指标控制范围包括生产厂对该编号产品细度和pH值的控制范围。
8.4 运输和贮存

疏水剂剂应存放于专用仓库或固定场所妥善保管，以易于识别、便于检查和提货为原则。产品运输和贮存过程中应防潮、防泄漏、防火、防晒、防冻、防杂物混入。搬运时应轻拿轻放，防破损。


（规范性）
接触角测试方法
原理
将液体滴在固体表面上，在固-液-气三相交界处作气-液界面的切线，此切线与固液交界线之间的夹角就是接触角。对于给定的体系，接触角大小取决于三相界面（液/气、固/气和液/固）间的相互作用。

试验条件
试验条件应满足下列要求：
温度：23±2℃。
相对湿度：50±10%。
干扰：远离风口，避免阳光直射。
试验仪器
试验仪器应满足下列要求：
接触角测量仪：测定范围0~180°，测试分别率大于等于0.1°；
注射器：满足YY/T 0282要求，针头直径为0.5mm，且为平切针头。
样品制备
将混凝土或砂浆试件标准养护到龄期后，从养护箱中取出，将试件垂直于成型面切开，偏厚度大于10 mm。一组三个试件，每个试件至少切割2片。
测量步骤
a）用湿毛巾将试件表面的水擦干净，无明水后进行测试。
b）使用接触角测定仪测试接触角时，采用纯净水作为检测试剂，单次液滴体积控制为0.3mL。

c）测量接触角时，应避开大骨料、大骨料与浆体界面、气孔等点位（如果液滴被快速吸收，此点位测试无效），一组三个试件，每个试件至少测试 2个点。
结果分析
样品接触角的测量平均值按式（A.1）计算，精确至0.01。

Θ=（θ1+θ2+θ3+...+θn）/6  
(A.1)
式中：
θ——测量平均值，单位为度（°）；
θn——第n组测量接触角，单位为度（°）。
以一组三个试件体上得到的六个接触角测定值的算术平均值为试验结果。

如六个测定值中有一个超出六个平均值的±15%，就应剔除这个结果，而以剩下五个的平均数为结果。如果五个测定值中再有超过它们平均数±15%的，则增加测试点位，直到测试结果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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